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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案  由：審計部函報：派員調查內政部警政署辦理「建

置國家級反恐訓練中心計畫」執行情形及該

部營建署代辦採購作業，據報核有未盡職責

及效能過低等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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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查意見： 

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鑑於反恐任務之必要

性與國際趨勢，爰於民國（下同）93年間陳報行政院核

定「警政精進方案」，規劃興建反恐訓練中心（下稱本計

畫），編列新臺幣（下同）5億5,000萬元興建12項訓練設

施，計畫期程為93至96年，行政院於96年12月25日核定

本計畫細部計畫，期程為96年至99年；復於100年1月20

日核定細部計畫第1次修正，期程延長至103年；104年1

月28日核定細部計畫第2次修正，期程再度延長至105

年，並請警政署於核定經費5億5,000萬元內完成建置。

本計畫工程部分於101年3月開工，期間歷經終止契約、

重新招標並流標4次，始於104年7月開工，迄至104年11

月11日，反恐訓練中心工程進度為19.59%，預計於105

年8月完工，時距原計畫期程96年，已逾8年。案經審計

部派員調查警政署辦理「建置國家級反恐訓練中心計畫」

執行情形及內政部營建署（下稱營建署）代辦採購作業，

核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等情，經函請內政部查明妥

處，惟未就審計部所提意見為負責之答復，爰依審計法

第20條第2項規定，報請本院核辦。 

本案經函請警政署及營建署就有關事項查復併附佐

證資料到院
1
，再於104年11月赴反恐訓練中心履勘工程

進度，並聽取簡報說明。有關本計畫細部計畫辦理延宕、

新建工程終止契約，及續行招標作業進度落後等待釐清

部分，續函請警政署林德華副署長及營建署童健飛副署

長率員到院接受詢問，嗣經警政署於104年12月查復約詢

後補充資料到院
2
，本案業已調查完竣，茲臚列調查意見

如下： 

                   
1警政署 104 年 10 月 26 日警署教字第 1040164551 號、營建署 104 年 10 月 28 日營署北字第

1043182922 號函。  
2警政署 104 年 12 月 2 日警署教字第 1040174428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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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警政署辦理興建反恐訓練中心計畫，計畫期程為93年

至96年，惟因反恐訓練設施內容未定、各部會意見統

合協調不易，且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與土地開發許可作

業費時多年，及工程施工進度落後，又遇廠商終止契

約等因素，延宕已逾8年，迄今尚未完工，允宜檢討

改進 

(一)93年至96年核定細部計畫階段 

警政署鑑於保安警察第一總隊（下稱保一總隊）

反恐訓練設施及設備過於簡陋，與國立陽明大學、

臺北榮民總醫院毗鄰，以及部分土地產權非該署所

有，造成維安特勤隊於基地內實施訓練時諸多不

便，故該署前於92年「警政精進方案」中提案建置

「警察常年訓練中心」，後因911恐怖攻擊事件，爰

於93年間陳報修正為「興建反恐訓練中心」，並獲

行政院核定，編列5億5,000萬元，興建12項設施，

計畫期程為93至96年。 

本案經行政院請警政署應先針對選任建築師進

行規劃、環境影響評估、設施內容等事項檢討修

正，該署於94年2月至11月間，陸續邀集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前憲兵司令部、海軍陸戰隊、

行政院秘書處、原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下

稱原研考會）、前行政院反恐怖行動管控辦公室(現

為國土安全辦公室，下稱前反恐行動辦公室）等有

關單位，召開多次會議討論訓練設施內容及整併之

可行性，並於95年2月10日函請營建署協助辦理（委

外）先期規劃（含環境影響評估、土地開發許可）

等事宜。營建署嗣於95年6月至96年1月間辦理「籌

建國家級反恐訓練中心新建工程」規劃與可行性研

究案，初估本計畫總經費約需11億1,670萬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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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逾原核定計畫經費，故警政署隨即於96年3月8

日、4月20日、5月8日及5月9日與前反恐行動辦公

室就整合相關單位資源議題，召開「研商『國家級

反恐訓練中心』調整方案協調會」，並於同年5月30

日決議略以：「考量目前警政署在新屋基地建置國

家級反恐訓練中心，可能面臨『核生化訓練場』、

『300公尺步槍及狙擊槍專精靶場』及『防爆訓練

場』環評困難及時效延宕問題，建議同意警政署可

適度修改上述規劃之項目，以利計畫順利執行，另

因本計畫涉及原研考會管控進度，請警政署儘速依

既定時程修改計畫，循行政作業程序報行政院核定

等」。警政署遂於96年10月函報細部計畫，訓練設

施減少為9項，計畫期程修正為93至99年，並獲行

政院於96年12月25日核定。 

(二)97年至100年細部計畫第1次修正階段 

行政院於93年核定「警政精進方案」規劃建置

反恐訓練中心，原計畫期程為93年至96年，惟因辦

理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差異分析作業及申請土

地開發許可等作業，迨至99年8月始完成該等前置

作業，復因核定計畫期程將屆，且原核定經費受物

價調整等影響，已不足以興建9項設施，該署遂於

99年9月陳報修正細部計畫，再次延長計畫期程至

102年12月完工、103年7月啟用，並於原核定經費5

億5,000萬元內興建7項設施（減少2項）。行政院於

100年1月20日核定本計畫細部計畫第1次修正。 

(三)101年至104年細部計畫第2次修正階段 

1、「內政部警政署建置國家級反恐訓練中心新建

工程」（下稱新建工程）於101年2月決標、同年3

月開工，嗣因承商公司財務問題等因素，自同年

8月起進度即開始落後，代辦機關營建署（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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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為營建署北部地區工程處，下稱北工處）於

103年1月完成中途驗收結算，復於103年4月依原

契約預算辦理「內政部警政署建置國家級反恐訓

練中心新建工程-契約終止後之後續工程」（下稱

「後續工程」）招標，歷經2次開標均無廠商投標

而流標，經檢討尚頇調整施工預算書圖，惟此將

涉及計畫和預算之變更，必頇陳報行政院核准後

方能辦理重新招標，爰警政署於103年11月再次

函送修正細部計畫向行政院爭取預算，預計增加

1億9,758萬餘元，經行政院104年1月28日核定本

計畫細部計畫第2次修正，仍請警政署於原核定

經費5億5,000萬元內，設置7項設施，計畫期程

修正為93至105年。 

2、修正細部計畫奉核後，營建署於104年4月辦理

「內政部警政署建置國家及反恐訓練中心新建

工程-契約終止後之後續工程暨後續擴充工程等

兩項工程合併招標」（下稱「後續工程暨後續擴

充工程」）招標，歷經2次流標，經第3次招標後，

於104年6月辦理超底價決標，並於104年7月開

工。迄至104年11月11日，反恐訓練中心工程進

度為19.59%，預計於105年8月完工，時距原計畫

期程96年，已逾8年。 

(四)綜上，警政署辦理興建反恐訓練中心計畫，原計畫

期程為93年至96年，惟因訓練設施內容未定、各部

會意見統合不易、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土地開發許

可作業及函報修正細部計畫等作業費時多年，以及

工程施工進度落後，又遇承包商終止契約等因素，

延宕已逾8年，迄今仍未完工；該署既有訓場簡陋

依舊，且仍長期向國軍及相關情治單位洽借場地使

用，顯不利我國之反恐訓練，警政署允宜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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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警政署於「規劃階段」，未依行政院核示意見儘速辦

理設施細部規劃及環境影響評估作業，復因逕自研提

變更興建地點，一度暫緩執行；歷時1年6個月餘始請

營建署協助辦理先期規劃，影響計畫執行進度，自難

謂無疏失 

(一)按政府採購法第40條第1項規定：「機關之採購，得

洽由其他具有專業能力之機關代辦。」；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91年9月18日工程企

字第09100392970號函說明三略以：行政院已增加

指定營建署為院屬各機關工程採購之專業代辦機

關，代辦採購事項除包括招標、決標外，並得包括

履約管理及驗收，院屬各機關新臺幣1億元以上採

購得自91年10月1日起依「推動成立統一發包及集

中採購中心方案」洽請代辦等。次按91年12月31日

修正之「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

認定標準」第23條第1項第1款第4目規定：「文教建

設之開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一、各種文化設施、教育設施 （含研究單位、

訓練機構）  興建或擴建，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者：……（四）申請開發面積十公頃以上或擴建面

積累積五公頃以上者」。 

(二)查行政院於93年3月17日核定「警政精進方案」，其

中「建置反恐訓練中心」計畫，經費5億5,000萬元，

規劃興建結合空中、地面快速打擊部隊訓練場等12

項設施，預計自93年至96年執行。計畫預定地為桃

園縣新屋鄉大坡段土地，面積約27公頃，依當時「開

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即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原研考會先後於93年6月

及11月提出意見略以：「……為謀計畫合理可行，宜

請內政部儘速參酌審查意見檢討修正，並完成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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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內容與整地、建築工程之細部規劃再行報

院」、「……因迄未選定建築師，影響整地、環境影

響評估、建築工程細部規劃之進行，也影響總經費

需求及年度經費規劃之合理性，請儘速通盤檢

討……」，並經行政院秘書長函復內政部請依該會意

見辦理。警政署始依上開意見於94年2月邀集該署

相關單位召開「研商本署籌建國家級反恐訓練中心

細部計畫修正草案會議」，討論環境影響評估將俟

設施規劃完成甄選建築師後併同辦理，時距原研考

會建請警政署儘速辦理建築工程之細部規劃等事

項，已歷時7個月餘，影響計畫執行進度。 

(三)次查，警政署於94年11月透過內政部邀集行政院秘

書處等召開「內政部警政署研商『籌建反恐訓練中

心』及『核生化武器訓練場』事宜會議」，提出變

更興建地點等議題，作出有關反恐訓練中心各類訓

練場所一併於前陸軍化學兵學校興建之結論，並據

此於94年12月函請行政院秘書長同意原規劃案暫

緩執行；行政院秘書長於95年1月函復略以，鑑於

本計畫之經費、預算及推動時程皆已核定，建請依

原定計畫預算與時程先行推動，爰並無暫停招標之

必要等，警政署始依上開復函依原計畫繼續推動辦

理。 

(四)且查警政署前於94年11月內政部部務會議知悉營建

署具有專業營建工程團隊及實際經驗，故取消專案

管理服務廠商招標案，於95年2月函請營建署協助

辦理先期規劃（含環境影響評估、土地開發許可）

等事宜，95年6月雙方簽訂代辦協議書，時距行政

院秘書長於93年11月函復內政部請依原研考會意

見儘速選定建築師通盤檢討，確實完成細部規劃，

已歷時1年6個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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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關警政署歷時1年6個月餘始委請營建署辦理先期

規劃案，詢據該署表示：「……行政院核定用地後，

本署即於93年9月6日陳報『籌建國家級反恐訓練中

心細部計畫』，後依行政院 93年 11月 23日號函指

示，針對訓練設施、課程內容等召開相關會議，並

於94年間積極辦理甄選專案技術服務廠商及建築

師等事宜，後因有建置地點、設施規模、項目及內

容等無法確定，如核生化武器訓練場是否設置、反

恐訓練中心設置地點變更等不確定因素，為免發生

與專案技術服務廠商及建築師中止契約或違約等

情事，衍生後續問題，故於94年10月27日暫緩上網

公告」。惟查，「國家級反恐訓練中心」既經警政署

提報並獲核定方案，該署即應儘速辦理先期規劃，

並依法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作業，後續縱依國家安全

局及原研考會意見重新檢討訓練設施內容，有關

「核生化武器訓練場是否設置、反恐訓練中心設置

地點變更」等事項，於機關委託技術服務案中，自

可依情事變更原則或其他契約規範予以妥善處

理，且「國家級反恐訓練中心」原規劃建置12項設

施，僅因其中1項設施尚待研商，便延宕整體先期

規劃，顯有違經驗法則，該署所稱，顯不足採。 

(六)綜上，警政署於本計畫細部計畫「規劃階段」，未依

行政院秘書長93年6月函轉原研考會意見，儘速辦

理設施細部規劃及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耗時7個月

餘，遲至94年2月始召開會議檢討甄選建築師及辦

理環境影響評估等事宜，且明知專業人力及能力不

足，卻遲未選定委託營建管理顧問廠商或建築師，

並於規劃辦理招標過程，因逕自研提變更興建地點

議題而函請暫緩執行，經行政院秘書長要求依原定

計畫預算與時程先行推動後，始考量營建署具有專



9 

 

業營建工程團隊及實際經驗，於95年2月函請營建

署協助辦理先期規劃等事項、95年6月簽訂代辦協

議書，時距行政院秘書長於93年11月函復內政部請

依原研考會意見儘速選定建築師通盤檢討，確實完

成細部規劃，已歷時1年6個月餘，影響計畫執行進

度，自難謂無疏失。 

三、警政署於「設計階段」，明知所需總經費超出原核定

金額，卻未依規定報請修正計畫，而逕採兩階段辦

理，迨至規劃設計圖說遭工程會要求修正計畫後再

審，延誤後續雜項工程發包及開工作業，耽延計畫執

行期程1年2個月餘，難卸作業疏失之責 

(一)按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計畫編審要點（97年11

月18日發布）第17點規定：「各機關之中長程個案

計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修正：（一）因中

程施政目標及策略變更，致原計畫難以執行。（二）

因執行進度嚴重落後或無具體成效，致原計畫無法

如期完成。（三）因其他不可抗力，致原計畫頇調

整因應。」次按行為時「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

執行要點」（95年11月13日版、97年12月17日版、

98年12月21日版）第23點規定：「各項公共工程及

建築計畫之調整，應依下列規定修正後據以執

行：……（二）各機關變更設計或計畫內容修正，

遇有工程總經費超過原核定數額者、或其變更經費

無法在當年度相關預算內勻支者、或時程延緩者、

或經主管機關認定屬重大變更者，均應專案報行政

院核定。」 

(二)查行政院於96年12月25日核定本計畫細部計畫，原

規劃建置12項設施修正為9項，計畫期程修正為93

至99年，原研考會建請警政署在原核定總經費5億

5,000萬元範圍內妥為規劃以容納各階段工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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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1、警政署於97年1月召開會議，表示因行政院核定

之經費無法一次建置完成 9項設施（約需 6億

7,443萬餘元），決議採兩階段執行，第1階段先

建置綜合大樓等 7項設施主體工程及附屬設備

（約需5億3,872萬餘元），至於體技場、防爆教

室等2項列為第2階段，俟籌措經費後再行建置，

惟查該決議顯有違原研考會審議意見。 

2、該署已知所需總經費6億7,443萬餘元已超過原

核定經費5億5,000萬元，當時未依「中央政府各

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規定，儘速修正細部計

畫報請核定，卻逕依上開會議決議，函請營建署

協助辦理本計畫甄選建築師規劃、設計、監造及

施工管理等事宜。 

(三)又查，營建署於98年6月召開規劃設計聯合審查會

議，會中警政署請許宗熙建築師事務所提供第2階

段之防爆教室及體技場規劃、詳圖設計及所需經費

估算，以利向行政院爭取經費；警政署於99年2月

22日函送30%規劃設計圖說予工程會審議。然查： 

1、警政署雖自98年6月起檢討向行政院爭取第2階

段所需經費及展延期程，惟歷時9個月餘，仍未

提出細部計畫修正陳報行政院，不符「行政院所

屬各機關中長程計畫編審要點」第17點有關計畫

修正之規定。 

2、該署所送30%規劃設計圖說，並未包含原核定9項

設施內容之體技場及防爆教室等項目，且已涉及

工程總經費之增加，經工程會於99年3月函復請

依上開執行要點規定提報修正計畫，並俟奉核後

再送該會審議，延宕計畫之執行。 

(四)嗣後，營建署於99年3月召開新建工程第7次工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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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討論因配合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審查及土地開發

計畫補正期限時程，頇將工程執行期程調整至101

年10月。案經內政部、原行政院主計處與原研考會

等研商本計畫經費與不分段加速執行之可行性，內

政部於100年1月14日陳報修正後細部計畫，行政院

爰於100年1月20日核定，於5億5,000萬元內建置綜

合大樓等7項設施（原防爆基礎訓練場及體技場不

予建置），執行期程修正為102年12月完工，103年7

月啟用。然查： 

1、警政署雖於100年4月12日請營建署儘速辦理雜

項工程上網公告招標相關事宜，惟受細部計畫修

正影響30%規劃設計圖說審議作業，雜項工程原

訂於99年7月開工，修正計畫後延至100年4月，

實際則於100年6月開工，已延誤開工時程9個月

餘。 

2、復因本計畫雜項工程開工延後，原訂於101年10

月完工，修正計畫後延至102年12月，耽延本計

畫執行期程達1年2個月餘。 

(五)有關警政署自97年迄未向行政院函報修正計畫，而

係於99年3月遭工程會退件後，方陳報修正一事，

詢據警政署表示：「……本案自93年迄至細部計畫

核定，已耗時3年9個月，若因經費問題再行修正陳

報，將使期程一再延宕，而暫緩執行亦無可能，爰

本署僅能規劃以兩階段執行，俟政府財政許可後再

另行修正計畫爭取經費。環評與土開審查結果，直

接影響細部規劃設計內容與經費……倘若無明確

之經費及建置期程規劃，難以向行政院說明請增經

費或分階段執行之必要性，基於經費正確性與規劃

落實性，爰未於97年接續修正細部計畫之主因。」

然查，行政院於96年12月25日核定本計畫細部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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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並建請警政署在原核定總經費5億5,000萬元範

圍內妥為規劃以容納各階段工作，即應不分階段辦

理9項訓練設施，惟警政署旋於97年1月已初估計畫

經費約6.7億餘元，卻逕自決定採兩階段（第1階段

辦理7項訓練設施、餘2項設施俟籌措經費後建置）

辦理，並於委託規劃設計階段僅針對7項訓練設施

辦理規劃設計，縱其係基於綜合評估計畫經費、環

境影響評估及土地開發許可作業等因素，仍有違行

政院96年12月25日核定細部計畫之意旨。又查許宗

熙建築師事務所於98年5月提出新建工程規劃設計

報告書，預計期程為98年度至100年度，已超過前

次修正核定期限99年度，警政署本應就期程及經費

檢討等事項，提出細部計畫修正案，以為反恐中心

計畫執行期程之準據，至有關環境影響評估及土地

開發許可作業等不可抗力或致原計畫難以執行之

因素自屬後續再行檢討修正之事，該署卻屢以環境

影響評估等相關作業尚未定案，自縛進度，該署所

稱「……倘若無明確之經費及建置期程規劃，難以

向行政院說明請增經費或分階段執行之必要性」要

非可採。 

(六)綜上，警政署於97年明知所需計畫總經費超出原核

定經費，卻未依規定儘速辦理細部計畫修正事宜，

而逕自採兩階段辦理，迨至99年規劃設計圖說送工

程會審議，因所提送經費5億5,000萬元之規劃設

計，未包含原核定9項設施內容之體技場及防爆教

室等項目，遭工程會要求修正計畫後再審，該署始

陳報修正細部計畫。復經行政院於100年1月20日核

定修正細部計畫，已延誤雜項工程開工時程9個月

餘，耽延計畫執行期程1年2個月餘，難卸作業疏失

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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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營建署代辦「新建工程階段」，自開工後出現進度落

後並終止契約，至後續工程暨擴充工程開工歷時3年4

個月，期間歷經重新招標及4次流標，工程預計於105

年始能完工。警政署及營建署允宜持續積極掌握工程

進度，俾如期完工，以精實我國反恐訓練 

(一)查本計畫新建工程於101年2月3日以3億1,600萬元

決標予合欣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合欣公司），因自

來水、消防等五大管線送審作業延遲，至同年3月

始開工。合欣公司開工後即因公司財務問題等因

素，於同年8月起施工進度即開始落後，同年11月

進度落後5.82%，至102年5月已落後37.45%，期間

營建署考量終止契約重新發包將影響警政署計畫

執行及增加工程經費，爰持續定期召開未完成工項

施工進度檢討會議、函請承商增派人力及機具趲趕

進度，惟至102年7月工程進度落後仍持續擴大。北

工處遂於102年9月簽辦終止契約
3
，於102年10月迄

103年1月間辦理中途結算驗收程序、初驗及正式驗

收等程序，結算金額1億3,749萬餘元，占契約金額

3億1,600萬元之43.51%。有關新建工程終止契約作

業之程序管控一事，詢據營建署表示：「……業於104

年3月5日函頒『營建署工程管理指導手冊』，增修

『工程契約解除或終止』程序，以建立標準化之工

程解除或終止契約流程……對於完成中途結算作業

且有辦理後續工程者，免辦初驗逕行辦理驗收程

序，以爭取時效續辦後續工程」。 

(二)前揭新建工程中途結算驗收後，營建署辦理「後續

工程」招標，預算金額1億9,878萬餘元，先後於103

年4月23日及30日開標，均因無廠商投標流標，營

                   
3函請履約保證金連帶保證銀行繳回履約保證金，並於 102 年 12 月 4 日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規定將合欣公司刊登為拒絕往來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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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署爰請許宗熙建築師事務所重新訪價，並參考營

建物價及市場行情，重新編製施工預算書。嗣因涉

及計畫期程與預算變更，營建署檢討工程預算後，

預估後續擴充及圍牆等工程所需預算為9,543萬餘

元，工期為185日曆天，計畫預算調整為7億1,378

萬餘元，並經內政部於103年11月6日陳報行政院核

定。行政院嗣於104年1月28日核定本計畫細部計畫

第2次修正，仍請警政署於原核定經費5億5,000萬

元額度內辦理。 

(三)本計畫細部計畫修正奉核後，營建署於104年4月21

日刊登「後續工程暨後續擴充工程」招標公告，預

算金額2億5,886萬餘元，先後於104年5月18日及26

日開標，均因無廠商投標流標；5月28日續辦第3次

公開招標上網公告，6月8日營建署以2億5,800萬元

超底價決標予共同承攬廠商華邦營造有限公司及

永宸機電工程有限公司，並於7月23日開工，迄至

11月11日止，工程預定進度為4.69%，實際進度為

19.59%，進度超前14.9%，預計於105年8月完工。 

(四)綜上，營建署代辦「新建工程階段」，自101年3月開

工後陸續出現施工進度落後情形並於102年9月終

止契約，至「後續工程暨擴充工程」於104年7月開

工已歷時3年4個月。該期間歷經「後續工程」招標

及流標2次；重新檢討預算後，「後續工程暨擴充工

程」招標後仍流標2次，終於104年6月超底價決標，

並於7月23日開工，迄至11月11日止，工程進度超

前14.9%，預計於105年8月完工。適逢國際間恐怖

組織興起，造成多起傷亡事件，反恐訓練中心之於

培育訓練反恐警力益顯重要，此有賴警政署及營建

署積極掌握工進，俾如期完工，以精實我國反恐訓

練，維護我國社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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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際間恐怖攻擊頻傳，反恐任務重要性不言而喻，惟

反恐訓練中心落成後，仍有模擬城鎮等訓練設施設備

尚待建置，行政院允宜宏觀評估本計畫預期成效與經

費可行性，俾符實需 

(一)近來國際間恐怖攻擊頻傳，法國巴黎於104年11月13

日遭數名恐怖分子引爆炸彈，造成至少129人喪命

及300多人受傷，隨後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IS）」

於11月25日發布最新影片《永不停歇（No Respite）》

提到，將持續與反伊斯蘭國的國家抗戰，並於影片

畫面中顯示我國國旗
4
；行政院長毛治國院長於12

月主持「行政院動員會報104年度會議」時表示
5
：

「……國際間恐怖主義蔓延，周邊國家的潛在威脅

逐漸增加，各機關仍應隨時保持危機意識，持續落

實與強化各項動員準備工作，使防衛國土安全多一

分保障。目前無論是傳統軍事威脅、新型恐怖主義

攻擊……產生非傳統性複合式災害，已非中央單一

部會或地方政府所能獨立應處，必頇各司其職、分

工合作，發揮總體能量……」，以上揭櫫反恐任務攸

關我國國土安全之維護及重要性。 

(二)有關建置反恐訓練中心之預期成效，詢據警政署表

示： 

1、緣因反恐訓練設施之缺乏，警政署維安特勤隊於

保一總隊石牌營區之反恐訓練設施，係利用該總

隊石牌營區內建築物及攀降模擬屋等，設計任務

所需之科目實施訓練執行，且因毗鄰國立陽明大

學、臺北榮民總醫院，維安特勤隊於基地內能操

作與訓練項目較少，尚頇避免動作與聲響過大，

造成實施訓練時諸多不便，另因保一總隊部分土

                   
4
 參見網站：https://goo.gl/Ob900r  

5
 行政院 104 年 12 月 4 日新聞稿（網頁：http://goo.gl/OlGY6D，檢索日期 104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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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權非屬警政署，於規劃使用上限制亦多；於

中部地區刑事警察局中部打擊犯罪中心，則係商

借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國道公路警察局、彰化縣

警察局、保安警察第四總隊及成功嶺營區內建築

物、靶場及操場等，實施訓練執行；於南部地區

保安警察第五總隊仁武營區，商借高雄市政府警

察局、陸軍第八軍團及海軍陸戰隊（兩棲偵搜大

隊特勤中隊）營區內建築物、靶場及操場等，實

施訓練執行。即為了專業技能之訓練，警政署長

久以來均需向國軍及相關情治單位洽借場地使

用，造成施訓諸多不便與困擾。 

2、反恐訓練中心預計於 105 年落成啟用，該訓練中

心之設計係以內政部主管「暴力重大人為危安事

件或恐怖攻擊應變小組」之「反暴力、反劫持」

為主，並以警政署保一總隊維安特勤隊之訓練需

求規劃建置，及作為 1 週以上之術科訓練班期之

訓練地點
6
。反恐訓練中心成立後，維安特勤隊各

類訓練能量提升情形如下：  

                   
6
 該署規劃將 1 週以上之術科訓練班期，如特殊任務警力、教官、助教培訓、複訓等納入該

中心進行訓練，預估平均每日訓練能量達 191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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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反恐訓練中心成立前後訓練能量預估效益表 

   人次時數   

       比較 

課程類別 

成立前/每月 成立後/每月 增加效益/每月 

人次  每人時數 人次 每人時數 
人次 每人時數 

成長% 成長% 

長槍訓練 100 3.92 200 11.76 
+100 +7.84 

+100% +200% 

手槍衝鋒槍

訓練 
200 15.69 300 23.53 

+100 +7.84 

+50% +50% 

城鎮巷戰 25 0.98 150 5.88 
+125 +4.9 

+500% +500% 

室內戰鬥 200 7.84 300 17.65 
+100 +9.81 

+50% +125% 

反劫持（飛

機、大眾運

輸車輛） 

20 1.57 100 7.84 

+80 +6.27 

+400% +400% 

攀降 150 5.88 250 9.8 
+100 +3.92 

+67% +67% 

註：本表係以維安特勤隊北部帄時訓練之核心課程為統計依據，數

值僅為約略值；以維安特勤隊現有北部訓練總人數102人為計

算基準。 

資料來源：警政署提供，本調查案摘錄、繪製。 

(三)惟查，行政院於104年1月28日核定本計畫細部計畫

第2次修正之計畫總經費仍維持5億5,000萬元，警

政署為因應工程款之調（升）整，預算增加部分係

由「家俱及教學設備費用」調整支應，賸餘款項

2,104萬元，僅能完成行政大樓、學員宿舍大樓及

餐廳等辦公及生活設施，其餘訓練設施（備）所需

費用已無經費支應。詢據警政署表示，為期妥善運

用反恐訓練中心及提供各反恐機關訓練資源共享
7
，以達成「反暴力、反劫持」之反恐訓練目標，尚

                   
7提供航空警察局與桃園市等鄰近警察局，及其他執行反恐任務有關機關訓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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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建置項目及經費如下： 

1、體技場：含50公尺室內手槍與衝鋒槍靶場及體技

館），提供各種射擊技能訓練及體能、突擊技能

訓練場所，初估所需經費約1億2,850萬元。 

2、爭取原計畫訓練設施、設備費用：部分模擬城

鎮、半開放式人質營救與攻堅、攀升與垂降及反

恐戰鬥訓練場仍待建置，內部軟、硬體部分初估

所需經費約1億0,820萬元（含打造捷運車廂與飛

機機艙約4,900萬元）。 

3、合計尚需經費約2億3,670萬元。 

(四)綜上，國際間恐怖攻擊頻傳，反恐任務之重要性不

言而喻，為強化我國維安特勤隊之反恐打擊技能，

並提供有關機關反恐訓練設施及訓場，完工在即之

反恐訓練中心顯居要角，惟該中心啟用後，仍有模

擬城鎮等訓練設施設備尚待建置，恐不利我國反恐

訓練任務之遂行，行政院允宜宏觀評估本計畫預期

成效與經費可行性，俾符實需。 

 

                 調查委員：蔡培村  

                        包宗和 

                      陳慶財 

                      江綺雯 

 

 


